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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之控股公司核心员工持股 2026年度退出方案实施

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顺络电子”）于 2024年 10

月 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之控股下属公司

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退出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之

控股公司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华络”）第一期员工持股退出

方案如下：东莞华络核心员工暨创始自然人股东——刘柏枝先生持有的部分东莞

华络股权将分两次退出，退出股权由顺络电子之全资子公司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顺络投资”）回购，退出数量分别为其持有的东莞华络注册资本

525万元 、700万元，分别于 2025年、2026年实现退出，回购价格依据《深圳

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控股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持股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月 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绕线类产品业务快速发展，拟自东莞华络抽调部分核心人员组建绕线新

产线业务团队，保障绕线类产品业务长期持续成长，因此公司计划对以上员工通

过员工持股平台新余顺荣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顺荣星”）、

新余顺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顺泓”）所持有的东莞华络



股权进行回购，并搭建绕线新产线业务员工持股平台。

一、核心员工持股 2026年度退出方案实施情况概述

1、 东莞华络核心员工持股 2026 年度退出实施情况如下：（1）拟由顺络投

资购买刘柏枝先生直接持有的东莞华络注册资本 700.00 万元（占东莞华络总注

册资本的 6.2073%），回购价格依据《持股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确定为每 1元注

册资本人民币 10.14元，预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98.00万元；（2）拟由顺

络投资购买部分核心员工通过新余顺荣星、新余顺泓间接持有的东莞华络注册资

本合计 329.50万元（占东莞华络总注册资本的 2.9219%），回购价格依据《持股

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确定为每 1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4元，预计回购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3,341.13万元。

本次退出方案中的核心员工不涉及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通过顺络投资持有的东莞华络股权比例将由 76.0752%增加至

85.2044%。

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顺昱科技”）持有东莞华络

211万元注册资本（占东莞华络总注册资本的 1.8711%），由于顺昱科技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暨普通合伙人为公司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主要出资人含公司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顺昱科技为公司关联方。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通过购买非关联人投资份额

而增加投资份额形成与关联人的共同投资属于关联交易的范畴，本次退出方案涉

及的股权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实施金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10,439.13万元。



2、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公司之控股公司核心员工持股 2026 年度退出方案实施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公司于 2026 年 6月 22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之控股公司核心员工持股

2026年度退出方案实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袁金钰先生、施红阳先

生、李有云先生、袁聪先生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本次员工持股相关的其他事宜均依照《持股管理办法》执行。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3、执行事务合伙人：袁金钰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3MA39UBWWXQ

5、公司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6、注册资本：人民币3,025万元

7、成立日期： 2021年02月25日

8、公司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关联关系及股权结构：顺昱科技为顺络电子核心员工共同出资设立之员

工持股平台。公司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为顺昱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普通合伙人，



持有顺昱科技7.02%的份额，董事兼总裁施红阳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裁李有云

先生、副总裁李宇先生、副总裁高海明先生、副总裁李家凯先生、总工程师郭海

先生、财务总监徐佳先生为顺昱科技的有限合伙人并合计持有顺昱科技25.54%

的份额，董事袁聪先生间接持有顺昱科技3.64%的份额、董事会秘书任怡女士间

接持有顺昱科技1.65%的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顺昱科

技为公司的关联方。

10、顺昱科技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度（未经审计） 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1.08 1,216.00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6,430.11 7,646.11
净资产 2,891.11 2,890.67

11、经查询，顺昱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新余顺荣星

1、公司名称：新余顺荣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3、执行事务合伙人：侯勤田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3MA7CFRPEXN

5、公司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6、注册资本：人民币750万元

7、成立日期： 2021年11月10日

8、公司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新余顺荣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度（未经审计） 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04 0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47.37 1,147.37
净资产 1,146.27 1,146.27

10、经查询，新余顺荣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新余顺泓

1、公司名称：新余顺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3、执行事务合伙人：侯勤田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3MA7CU7DX61

5、公司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6、注册资本：人民币462万元

7、成立日期： 2021年11月11日

8、公司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新余顺泓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度（未经审计） 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20 0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677.13 649.53



净资产 676.03 648.43

10、经查询，新余顺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刘柏枝先生

国籍：中国，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运河中路**号。经查询，

刘柏枝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东莞华络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莞华络电子有限公司

2、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凤泰路 1号 2栋 101室

4、法定代表人：侯勤田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1,277万元

6、成立日期：2018年 6月 19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6GCR3G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的研发、设计、销售、技术方

案设计、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本次回购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 8,579 76.0752% 9,609 85.2044%
刘柏枝 1,225 10.8628% 525 4.6555%

新余顺荣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 6.6507% 525 4.6555%
新余顺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2 4.0968% 357.5 3.1701%
新余顺昱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1 1.8711% 211 1.8711%
深圳申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 0.4434% 50 0.4434%

合计 11,277 100.0000% 11,277 100.0000%



*备注：以上为拟回购情况，最终情况以实际回购实施情况为准。

10、东莞华络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408.63 12,255.68

净利润 13,667.26 3,733.26

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8,697.18 59,139.33

净资产 36,221.68 39,298.26

11、经查询，东莞华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2026年度退出方案实施情况的主要内容

1、根据核心员工持股退出方案，2026年度核心员工及员工持股平台拟退出

东莞华络的注册资本数量及价款如下：

核心员工及持股平台
2026年拟退出东莞华络注册

资本（万元）
退出价款（万元）

刘柏枝先生 700.00 7,098.00

新余顺荣星 225.00 2,281.50

新余顺泓 104.50 1,059.63

合计 1,029.50 10,439.13

2、退出实施方式

（1）回购方：深圳顺络投资有限公司

（2）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实施方式：由顺络投资购买核心员工及员工持股平台直接持有的东莞

华络注册资本。

（4）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与相关方签署协议及办理 2026年度东莞华络员工持



股退出的相关事宜。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东莞华络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资

产负债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6]518F0801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东莞华络账面总资产人民币 58,697.18万元，总负债人

民币 22,475.5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6,221.68万元。

根据《持股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股权回购价格不低于以下价格之孰高者：

（一）控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之每股（或每 1元注册资本的）净资产价格；（二）

以最近三年经审计的控股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平均值为基础，依据以

下原则确定 PE倍数计算之每股（或每 1元注册资本的）单位价值”。

按照前述规则计算，2026年度的回购价格如下：

（一）最近一期经审计之每 1元注册资本的净资产价格为人民币 3.21元。

（二）按 PE倍数计算之每 1元注册资本的单位价格为人民币 10.14元。

综上所述，公司拟根据东莞华络每 1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4元的价格确定

2026年度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价格的确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违反《持股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顺昱科技除（1）顺昱科技投资浙江臻

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臻泰能源”）事项，形成关联方通过持有臻泰能源的

部分股权形式，间接与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东莞信柏结构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形成对



深圳柏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共同投资；（2）顺络投资回购顺昱科技直接持有的深

圳顺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股权；（3）顺络投资回购顺昱科技直接持有的贵阳顺络

迅达电子有限公司股权以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实施持股退出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东莞华络自实施《持股管理办法》以来，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凝聚力，核心

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显著提升。本次持股退出方案不会对东莞华络及顺络电子财务

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顺络电子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

在相关经营风险。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关于东莞华络核心员工持股退出方案的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独立董事认为：东莞华络持股退出方案符合《持股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

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形，有利于发挥员工积极性，提升东莞华络治理水

平和盈利能力，增强东莞华络以及顺络电子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东莞华络

及顺络电子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顺络电子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4、《东莞华络 2025年度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6]518F0801号）。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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